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对《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宁

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监事

会认为： 

《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状况。

公司制定了较为完整、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且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在报告期内得到了有效地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

现；公司生产、经营、管理部门健全，职责明确；会计信息和相关经济信息的报

告制度健全，财务凭证制度健全，凭证的填制、传递和保管具有严格的程序；公

司员工具备必要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对财产物资建立了定期盘点制度，对重

要的业务活动建立了事后核对制度；公司建立了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和岗位责任

制；对各项业务活动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并具有明晰的流程图；对采购、销售、

安全、质量等各个关键控制点均设有控制措施。  

针对青龙小贷 2016 年内控存在重大缺陷，2017 年度公司已制定了整改措施

并予以实施。整改后，青龙小贷内控工作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有效降低了贷款损

失风险。 

总体上，公司 2017 年整改后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所有重大方面与《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中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保持了一致。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

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规范性要求，符合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

的实际需要，整改后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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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 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